
教育部國民及前教育署 113 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基礎課程

<實體講座>

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（CEDAW）實務研討工作坊

一、課程目標：

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（CEDAW）於性別平等教育之實踐。

二、課程時間：

113 年 7 月 4 日(星期四)下午 2 時至 5 時。

三、課程地點：

本署 3 樓會議室。

四、課程人數：

515 人。

五、參加對象：

本署全體同仁(北部辦公室同仁以線上參與)。

六、課程表：

場次 時間 內容 主講 會議室

7/4(四)

14：00-

14：10
開場介紹與引言 人事室主任

本署 3 樓會議室
14：10-

16：45

主題闡述

與分組議題研討
李宥嫻理事長

16：45-

17：00
提問與回饋

附件四、(五)2.(1)-②-A










